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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文明是社会稳定的保障
———孔子的“诸夏无君”论

○ 黄玉顺
(山东大学　 儒学高等研究院ꎬ 山东　 济南　 ２５０１００)

〔摘　 要〕孔子说:“夷狄之有君ꎬ不如诸夏之亡也ꎮ”这可以概括为“诸夏无君”论:
华夏以外的国家尽管有君主ꎬ也不如华夏国家没有君主的时候ꎮ 注疏指出:这是由于华

夏有“礼义”ꎬ即正义的制度ꎮ 这就是说: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ꎬ并不取决于领导者

的善否ꎬ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善否ꎮ 换句话说ꎬ制度文明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:在正

义的制度下ꎬ即便领导者无德无才、甚至缺位ꎬ社会也是稳定的ꎻ而在不正义的制度下ꎬ
即便领导者在位、甚至德才兼备ꎬ社会也缺乏稳定性ꎮ

〔关键词〕孔子ꎻ诸夏无君ꎻ礼ꎻ义ꎻ社会稳定ꎻ制度文明ꎻ正义原则

近年来ꎬ有学者鼓吹所谓“贤能政治” (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)ꎬ并标榜为儒家

的“贤能政治传统”ꎮ 这种论调其实是出于某种现实意图而歪曲儒家政治哲学

传统ꎮ 事实上ꎬ孔子的思想恰恰与之相反ꎬ那就是孔子的“诸夏无君”论:社会政

治秩序的稳定与否ꎬ并不取决于领导者的善否ꎬ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善否ꎮ 换

言之ꎬ制度文明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:在正义的制度下ꎬ即便领导者无德无才、甚
至缺位ꎬ社会也是稳定的ꎻ而在不正义的制度下ꎬ即便领导者在位、甚至德才兼

备ꎬ社会也缺乏稳定性ꎮ 孔子指出:
夷狄之有君ꎬ不如诸夏之亡(无)也ꎮ〔１〕

何晏注云:“诸夏ꎬ中国ꎻ亡ꎬ无也ꎮ”邢昺疏云:“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ꎬ而夷

狄无也”ꎻ“言夷狄虽有君长ꎬ而无礼义ꎻ中国虽偶无君ꎬ若周召共和之年ꎬ而礼义

不废”ꎮ 注疏的解释完全正确ꎮ 所谓“诸夏”是指的当时秉持华夏文化、拥有制

度文明的中原诸国ꎬ其政治哲学传统即“礼义”ꎬ亦即文明的制度(礼)及其背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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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义原则(义)ꎮ 孔子这句话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:华夏以外的国家尽管有君

主ꎬ也不如华夏国家没有君主的时候ꎮ 按照注疏的解释ꎬ孔子的意思是说:社会

稳定的根本保障并不是领导人英明ꎬ而是制度正义———礼义ꎮ

一、礼:制度文明

那么ꎬ何为“礼义”? 我们先讨论“礼”的问题ꎮ
在中国传统话语中ꎬ“礼”泛指所有社会规范及其制度ꎬ诸如家庭、乡社、国

家、伦理、政治、法律等领域的一切制度规范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:一部«周
礼»所载的“周礼”ꎬ乃是一整套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ꎬ而总称为“礼”ꎮ〔２〕 其实ꎬ
«仪礼»、«礼记»之“礼”亦然ꎬ包含了外在化的“礼仪”、实质性的“礼制”(制度规

范)及其背后的“礼义” (即“礼之义”———制度规范背后的正义原则)三个层次

的概念ꎮ 所以ꎬ“礼”并不仅仅指“礼仪”ꎮ “礼”更不仅仅指“事神致福” 〔３〕 的祭

祀活动ꎬ只不过祭祀在当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ꎬ即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(«左传»
成公十三年) 〔４〕ꎬ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制度规范上的体现ꎬ故以

祭祀作为“礼”的典型场景ꎮ 简而言之ꎬ“礼”指的乃是所有一切制度规范ꎮ
众所周知ꎬ“礼”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一个要点ꎻ换言之ꎬ孔子所关注的一个基

本问题就是制度文明问题ꎬ即族群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ꎮ 孔子“诸夏

无君”思想的指导意义在于:在建构或选择制度的时候ꎬ应当考虑这样一个指

标ꎬ即:即便在最高领导人空缺时ꎬ这个制度也是稳定的ꎮ 下文要谈的“周召共

和”就是一个典型ꎮ
这里须特别注意的是:“诸夏”与“夷狄”的区别ꎬ与种族、血缘无关ꎬ其标准

并不是什么“龙的传人”、“炎黄子孙”、“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”之类的规定ꎮ 这

些年来ꎬ孔子儒学往往被讲成了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东西ꎬ这是很值得警惕

的ꎮ 依据孔子向来的观点ꎬ“夷夏之辨”或“华夷之辨”的标准并不是种族ꎬ而是

文化ꎬ尤其是礼乐文化ꎬ即制度文明ꎮ “诸夏”与“夷狄”的区别ꎬ是制度文明程度

的区别ꎮ 当孔子之时ꎬ社会转型ꎬ天下大乱ꎬ“礼坏乐崩”ꎬ此时的中原诸国未必

能够代表 “礼义” 了ꎬ所以孔子竟有了 “移民” 之意———“子欲居九夷” («论

语子罕»)ꎮ 这也就是“仲尼有言‘礼失而求诸野’” 〔５〕ꎻ不但求诸“野”ꎬ而且求

诸“夷”ꎮ 当时孔子所赞赏的ꎬ恰恰不是“中国”ꎬ而是被划为“东夷”、却能“称
霸”天下的齐国:

管仲相桓公ꎬ霸诸侯ꎬ一匡天下ꎬ民到于今受其赐ꎮ
桓公九合诸侯ꎬ不以兵车ꎬ管仲之力也ꎮ 如其仁! 如其仁!
晋文公谲而不正ꎬ齐桓公正而不谲ꎮ (均见«论语宪问»)

孔子为何如此高度赞许齐桓公和管仲? 他特别强调了两个字:“仁”、“正”ꎮ
综合起来就是:出于仁爱的正义ꎮ 这正是中国正义论中的正当性原则:在进行制

度规范建构时ꎬ必须超越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仁ꎮ (详下)这是制度文明的基

本保证ꎮ 孔子对齐国的礼乐文明是颇为赞赏的ꎬ例如«论语»记载了孔子的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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叹:“子在齐闻«韶»ꎬ三月不知肉味ꎮ 曰: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!’”(«述而»)当
然ꎬ孔子并不以为称霸天下的齐国就已经是制度文明的代表了ꎻ但孔子却坚持:
齐国的道路乃是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经之路ꎮ 所以ꎬ孔子指出:“齐一变ꎬ至于鲁ꎻ
鲁一变ꎬ至于道ꎮ”(«雍也»)要注意的是:这里所说的“鲁”并非孔子自己的“祖
国”———当时的“鲁”ꎬ而是当初“制礼作乐”的周公之“鲁”ꎬ那是以制度文明著

称的ꎮ 孔子虽生在鲁国ꎬ但并不是一个所谓“爱国主义者”ꎬ他对当世的鲁国是

颇不以为然的ꎬ甚至说:“鲁无君子者ꎮ” («公冶长»)在他看来ꎬ倒是齐国“仁”、
“正”ꎬ具备了礼义之“道”的必要条件ꎮ

归根到底ꎬ面对社会转型ꎬ孔子的宗旨是要重建社会秩序———建构一套新的

“礼”ꎮ 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孔子关于“礼”的思想ꎮ 孔子论

“礼”ꎬ包含两个层面的思想内容:一方面ꎬ社会规范及其制度(礼)是任何一个社

会共同体都必需的ꎬ因此他讲“克己复礼” («颜渊»)、“不学礼ꎬ无以立” («季

氏»)ꎻ但另一方面ꎬ在他看来ꎬ任何具体的特定的社会规范系统及其制度都没有

普适性和永恒性ꎬ而是随社会生活方式之转变而历史地变动的ꎬ这就是他所讲的

“礼有损益”ꎮ 但这一层思想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ꎮ 孔子是这样讲的:
殷因于夏礼ꎬ所损益可知也ꎻ周因于殷礼ꎬ所损益可知也ꎮ 其或继周者ꎬ

虽百世可知也ꎮ («论语为政»)
所谓“损益”ꎬ就是在既有的社会规范系统及其制度上ꎬ去掉一些旧的制度

规范(损)、增加一些新的制度规范(益)ꎬ其实也就是从整体上重建一套社会规

范及其制度ꎮ 在孔子看来ꎬ夏、商、周三代之间就是如此ꎻ而且可以预测ꎬ周代之

后的百代之间、千秋万代之间必定也是如此ꎮ 由此可见ꎬ孔子绝非“原教旨主义

者”ꎬ而是一个变革者、革命家ꎮ 后来康有为讲“孔子改制”ꎬ〔６〕 以此作为“变法”
的理论根据ꎬ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ꎬ他对孔子政治哲学立场的把握是很准确的ꎮ

那么ꎬ社会规范系统变动、制度变迁的根据何在? 那就是注疏所强调的“礼
义”ꎬ即“礼之义”ꎬ亦即正义原则ꎮ

二、义:正义原则

正如注疏所说ꎬ制度文明的核心内涵就是“礼义”ꎮ 上文谈到ꎬ“礼”含“礼义

→礼制→礼仪”三层ꎮ 所谓“礼义”ꎬ即“礼之义”ꎬ亦即礼制(制度规范)背后的

正义原则ꎮ 冯友兰指出:“礼之‘义’即礼之普通原理ꎮ” 〔７〕 所谓“普通原理”也就

是普遍原则ꎮ 所以ꎬ“义→礼”、即“正义原则→制度规范”ꎬ亦即孔子讲的“义以

为质ꎬ礼以行之”(«卫灵公»)ꎬ是中国正义论的核心的观念结构ꎮ〔８〕 这就是说ꎬ
“礼义”意味着:根据正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才是良善的制度ꎮ

汉语“义”或“正义”、〔９〕西语“ ｊｕｓｔｉｃｅ”(正义)ꎬ有两种不同的用法:一指“行
为正义”ꎬ即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制度规范ꎻ一指“制度正义”ꎬ即这种制度规

范本身是否符合正义原则ꎮ 后者意味着:尽管行为应当符合某种规范(此属行

为正义)ꎬ但前提是这种规范本身符合正义原则(此属制度正义)ꎮ 人们并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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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不正义制度的义务ꎬ而拥有拒绝不正义制度的权力ꎮ 故荀子讲:“从道不从

君ꎬ从义不从父ꎮ”(«子道»)这就是“正义论”的范畴ꎬ也是这里“礼义”的涵义ꎮ
上文谈到孔子“礼有损益”的思想:制度规范总是历史地变动的ꎮ 没有永远

正当的、“普适的”制度ꎮ 那么ꎬ怎样确定制度正义? 越是早期的人类社会ꎬ越依

赖于习俗ꎻ反之ꎬ人类社会愈益文明ꎬ制度规范的建构也就愈益自觉ꎮ 到了轴心

时期ꎬ人类开始理性地确立起制度规范的价值尺度ꎬ例如柏拉图«理想国»的正

义观念ꎮ 在中国ꎬ孔子确立起了关于制度文明的两条正义原则:〔１０〕

第一条正义原则可以表述为“正当性原则”:制度规范的建构或选择ꎬ必须

是出于仁爱的动机ꎬ即:超越差等之爱ꎬ追求一体之仁ꎮ 这就涉及怎样全面准确

地理解孔子“仁爱”观念的问题了ꎮ
前些年发生过一场论战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孔子讲的“父为子隐ꎬ子为父

隐ꎬ直在其中”(«子路»)ꎮ 反儒的一方批判孔子ꎬ判定其伦理是基于血缘关系的

亲情伦理ꎬ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礼法制度必定是不公正、非正义、徇私枉法的ꎻ
而挺儒的一方则竭力论证亲情伦理及其礼法制度的正当性ꎬ以此为孔子辩

护ꎮ〔１１〕我曾撰文指出ꎬ貌似针锋相对的双方ꎬ其实基于一种共同的认识ꎬ即儒家

伦理就是基于家庭的亲情伦理ꎬ则其礼法制度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亲情伦理的ꎻ
双方这个共同认识是与孔子当时讨论的问题错位的ꎬ即不在一个层面上ꎬ因为孔

子“父为子隐ꎬ子为父隐”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伦理和礼法问题ꎬ而是什么叫“直”ꎬ
即什么是先于伦理和礼法的、最直接的情感反应ꎻ而且ꎬ双方对孔子的伦理和礼

法的认知也是错误的ꎬ孔子的儒家伦理绝非所谓亲情伦理ꎬ其礼法制度也不是建

立在这种亲情伦理的基础上的ꎮ〔１２〕

诚然ꎬ孔子的伦理思想、政治哲学确实是建立在“仁爱”的基础之上的ꎮ 然

而ꎬ首先ꎬ仁爱尽管是伦理的基础ꎬ但仁爱本身并非伦理、礼法制度ꎬ而是一种情

感ꎮ 当然ꎬ在儒家哲学中ꎬ“仁爱”有时也被视为一条道德规范或伦理规范ꎬ甚至

被赋予一种“形而上者”的意义ꎻ但无论如何ꎬ“仁爱”首先是指的一种情感ꎬ即
“爱”的情感ꎮ “樊迟问仁ꎮ 子曰:‘爱人ꎮ’”(«论语颜渊»)

进一步说ꎬ“仁爱”这种情感并不等于所谓“亲情”或者基于亲情的所谓“爱
有差等”ꎮ 我反复强调过ꎬ儒家所说的“仁爱”包含着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:差等

之爱ꎻ一体之仁ꎮ 差等之爱意味着:在“自我→亲人→外人→外物”这个序列中ꎬ
我们的爱的强度是依次递减的ꎻ相反ꎬ一体之仁意味着:在上述序列中ꎬ我们的爱

的强度是同等的ꎮ 如果片面地仅执一端ꎬ那么ꎬ前者的极端结果就是杨朱的思

想ꎬ后者的极端结果就是墨子的思想ꎬ总之不是儒家思想ꎮ 上述争论双方都只看

到了差等之爱的一面ꎬ忽视了一体之仁的一面ꎬ都基于对孔子“仁爱”观念的误

解ꎮ
“仁爱”的这样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ꎬ但实际上它们施行于不

同的领域ꎬ即“私”与“公”的区分ꎬ故并行不悖ꎮ 差等之爱是每个人的生活情感

的本真体验: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他人ꎬ爱人类胜过爱异类ꎬ这是自然而然的ꎮ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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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的领域、即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时候ꎬ这种差等之爱就是合乎情理的ꎮ 然而孔子

决不会把这种差等之爱运用于公的领域ꎬ即决不会因此侵犯他人的权利ꎻ相反ꎬ
在公共领域ꎬ包括在建构制度规范时ꎬ孔子恰恰要求克服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

仁ꎮ 故孔子说:“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” («雍也»)ꎻ“己所不欲ꎬ勿施于

人”(«卫灵公»)ꎮ 这正是“义”的最基本的内涵:一视同仁而无所偏私ꎬ即不能

偏向任何人、任何利益集团ꎮ
第二条正义原则可以表述为“适宜性原则”:制度规范的建构或选择ꎬ必须

考虑到实际的实施效果ꎬ即:适应于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ꎮ 这是因为ꎬ追本溯源ꎬ
社会规范系统变革、制度变迁的缘由ꎬ乃是生活方式的变迁ꎮ 就中国的历史看ꎬ
我们经历了宗法社会生活方式下的王权制度(上古三代的封建制度)或分权制

度、家族社会生活方式下的皇权制度(自秦至清的帝国制度)或极权制度ꎬ而正

在艰难地走向公民社会生活方式下的民权制度ꎮ 公民社会的权利主体已不再是

宗族、家族那样的“集体”ꎬ也非所谓“家庭” (包括现代核心家庭)那样的“集
体”ꎬ而是公民“个体”ꎮ 所以ꎬ一方面ꎬ对于孔子的政治哲学的一般原理ꎬ不论把

它讲成个体主义的、还是集体主义的ꎬ都是错误的ꎻ而另一方面ꎬ当其进行当代的

制度建构时ꎬ则无疑应当是个体主义的ꎬ这种个体就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主

体———公民ꎮ
根据孔子“诸夏无君”的思想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如果一套社会规范及

其制度是适应于当下的生活方式的ꎬ那么ꎬ即便在最高领导人空缺的情况下ꎬ这
个制度规范系统也是稳定的ꎻ反之ꎬ不合时宜的制度规范不具有稳定性ꎮ 只有不

正当、不合时宜的制度才需要“维稳”ꎬ正义的制度是不需要“维稳”的ꎮ 注疏提

到的“周召共和”ꎬ其制度背景是王权制度、封建制度ꎬ这个制度在当时的宗法社

会生活方式下曾经是适宜的ꎬ因而即便在“无君”的情况下也是稳定的(详下)ꎻ
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ꎬ当生活方式变迁、社会转型之后ꎬ这个制度就失去了正当

性和适宜性ꎬ从而也就失去了稳定性ꎬ不仅在“无君”的情况下充满不确定性ꎬ而
且事实上它竟是在“有君”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了崩溃的ꎬ于是“礼坏乐崩”ꎬ代之

而起的是家族社会生活方式下的皇权制度、帝国制度ꎮ 同样的道理ꎬ显然也适用

于从皇权社会、极权社会向民权社会、平权社会的转型ꎮ

三、周召共和:无君之治

注疏特别提到“周召共和”ꎬ作为“诸夏无君”的典型事例ꎮ “周召共和”的
故事大致如下:

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ꎮ 到了公元前 ８７８ 年ꎬ厉王即位ꎬ贪婪、
残暴ꎬ在位期间ꎬ民不聊生ꎮ 为了聚敛更多财富ꎬ厉王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实

行“专利”ꎬ宣布山林川泽为王所有ꎬ不许平民入内樵采渔猎ꎬ导致民怨沸腾ꎬ“谤
言”四起ꎮ 厉王拒绝芮良夫的忠告ꎬ而提拔荣夷公为卿士ꎬ继续实行“专利”ꎮ 于

是举国侧目ꎬ怨声载道ꎮ 厉王找来巫师ꎬ用巫术监视发表“谤言”的怨恨者ꎬ并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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谕国中:有私议朝政者ꎬ杀无赦ꎮ 巫师假托神意ꎬ肆意陷害无辜ꎬ致使不少人死于

非命ꎮ 于是ꎬ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交谈ꎬ“道路以目”———路途相遇只能以目示

意ꎮ 召穆公警告说:
防民之口ꎬ甚于防川ꎮ 川壅而溃ꎬ伤人必多ꎻ民亦如之ꎮ 是故:为川者ꎬ

决之使导ꎻ为民者ꎬ宣之使言ꎮ〔１３〕

穆公主张广开言路ꎬ让上至公卿大夫、下至百工庶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ꎻ
否则ꎬ一旦决口ꎬ无法收拾ꎮ 厉王充耳不闻ꎬ一意孤行ꎮ 不到三年ꎬ广大国人忍无

可忍ꎬ于公元前 ８４１ 年暴动ꎬ厉王狼狈出逃到彘(今山西霍州)ꎬ史称“彘之乱”ꎮ
厉王逃亡后ꎬ卫武公带兵赶到镐京ꎮ 于是召公虎出面ꎬ代表厉王的旧臣ꎬ请卫武

公暂时代行执政ꎬ自己与周公(周公旦的后代)等组成贵族会议辅政ꎬ史称“周召

共和”ꎮ 自此ꎬ西周王朝“无君”十四年ꎬ一直持续到宣王即位ꎮ
值得注意的是ꎬ“周召共和”期间ꎬ尽管局面混乱ꎬ但当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

未失去其稳定性ꎮ 周召共和的时代背景ꎬ并非后来的皇权时代ꎬ而是此前的王权

时代ꎮ 王权制度并不具有皇权制度那样的“专制”性质ꎬ而是一种具有“共和”性
质的制度安排ꎬ在这种制度下ꎬ王者并不拥有后来皇上那样“乾纲独断”的政治

权力ꎮ 即便德高望重、代摄王权、极为强势的周公姬旦ꎬ也是如此ꎬ我们从«尚
书»关于周公的故事中不难看出这点:在重大问题上ꎬ他并不能独断专行ꎬ而必

须与召公等人商议决策ꎬ甚至“谋及卿士ꎬ谋及庶人” 〔１４〕ꎮ
这种制度安排与后来汉儒所讲的“春秋尊王”并不是一回事ꎬ后者之所谓

“王”其实是帝国时代的“皇”ꎬ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入皇权时代的政治需要ꎬ就
是加强中央集权ꎮ 众所周知ꎬ这种极权主义的思想资源并非孔孟的儒家政治哲

学ꎬ而是法家政治哲学:不仅开创皇权帝制的秦始皇是独用法家的ꎬ而且“汉承

秦制”的汉朝也是“阳儒阴法”的ꎮ 当然ꎬ到了汉代ꎬ儒家政治哲学也适应时代需

要ꎬ从王权儒学转为了皇权儒学ꎬ董仲舒即是其集大成者ꎮ 但当中国社会再一次

大转型———从皇权社会向民权社会转变的时候ꎬ儒家政治哲学也开始从皇权儒

学转为民权儒学ꎮ 这种转变从 ２０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那里便已开始了ꎬ他们在政

治哲学上普遍诉诸民主政治ꎬ称之为“新外王”ꎮ 比起 ２０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ꎬ２１
世纪的大陆新儒家至少在政治哲学上倒退了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居然反对

民主ꎬ崇尚所谓“新权威主义”ꎬ崇尚极权主义下的所谓“贤能政治”ꎮ
这里有必要来讨论一下“共和”这个概念ꎮ 人们用汉语的“共和”来翻译西

语的“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”(共和)并得到普遍的认可ꎬ这意味着ꎬ古代的“共和”与现代的

“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”之间尽管具有“非等同性”ꎬ但也具有“可对应性” 〔１５〕ꎮ “可对应性”意
味着古代共和制与现代共和制之间存在着相通性ꎬ简单来说ꎬ共和制是与集权

制、极权制相对立的ꎮ 而“非等同性”则意味着古典共和制和现代共和制毕竟不

是一回事ꎮ 区别的渊源所在ꎬ依然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主体的变化ꎮ
“周召共和”的社会生活方式渊源是宗法社会ꎬ其社会主体是宗族ꎬ其具体代表

就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贵族ꎮ 所以ꎬ古代共和制是贵族共和ꎬ就是贵族分享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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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ꎮ 西方也是如此ꎬ例如古罗马共和制便是贵族共和ꎮ 柏拉图的“理想国”其
实也是贵族共和ꎮ 而现代共和制的生活方式渊源则是公民社会ꎬ其社会主体是

公民个体ꎬ其具体代表也是公民个体ꎻ这是公民共和ꎬ亦即公民分享政治权力ꎬ此
乃现代“民主”的一项基本内涵ꎮ 我们知道ꎬ西语“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” (共和)来自拉丁文

的“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”ꎬ意为“人民的公共事务”ꎮ 尽管自古以来的“共和”并不一定意

味着民主ꎬ但现代意义的“共和”则一定意味着民主ꎬ尽管“共和”这个词往往用

来指代议民主制、而不包括直接民主制ꎮ 这是制度文明在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必

然要求ꎮ
根据孔子的“诸夏无君”论ꎬ我们可以说:在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下ꎬ真正的

共和制度意味着ꎬ即便领导者无德无才、甚至缺位ꎬ社会政治秩序也是稳定的ꎻ否
则ꎬ即便领导者在位、甚至德才兼备ꎬ社会政治秩序也缺乏稳定性ꎬ任何“维稳”
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ꎮ 这是因为:惟有制度文明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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